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▎知識天地

淺談語言的差異性與共通性

廖偉聞助研究員（語言學研究所）

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《米諾篇》（Meno）記載著這麼一個故

事：米諾問蘇格拉底什麼是知識的來源，他提出了一個令人困惑的

矛盾 ：我們如果對一個問題沒有任何的認識，那麼我們一開始要

如何獲得對那個問題的知識。簡單地說，人如何獲得超出自己知識

範圍的知識？蘇格拉底的回答更耐人尋味。他認為知識是與生俱

來的，而且是上輩子就擁有的（古希臘人當時想必還相信轉世的

說法）。因此，人的知識並不是靠後天獲得的，而是對前世已知

事物的回想（recollection）（這跟中國人說的孟婆湯有異曲同工之

妙）。說著說著，他叫住米諾身旁的奴隸，並且跟他說明一個簡單

的數學幾何問題。那個奴隸沒有受過任何教育，更別提有一丁點數

學知識，但是那個奴隸卻可以輕易理解那個幾何問題。米諾因此堅

信蘇格拉底的想法是正確的。

我們現在當然知道前世今生是無稽之談，然而當我們考慮到人類如何獲得語言知識的問題時，米諾的矛盾

卻始終困擾著我們。我的孩子今年四歲，兩年多前開始牙牙學語，但常常聽不懂他想表達什麼。到了快三歲

時，好像有個內置引擎被全速啟動了。他開始無時無刻說個不停，現在你還得拜託他休息一下，他才肯安靜個

五分鐘。我的經驗一點也不特別，因為世界上的小孩都一樣，這當然還包括你跟我小時候在內。當我們都還是

兩三歲大時，就獲得母語的知識（包括手語的使用者），這樣年紀的兒童甚至還不會做簡單的算數呢! 沒有人教

導他們文法, 他們當然也沒有偷偷地去南陽街補習，那麼小孩子是怎麼辦到的呢?（這也是米諾矛盾最好的例子

之一）不但如此，能在短時間內獲得語言能力，目前僅有人類才辦得到。連在基因上跟我們僅有3%差距的黑猩

猩都辦不到。有些黑猩猩經過長時間教導（最著名的例子就是Nim Chimpsky這隻可憐的黑猩猩），可以學習使

用手語單字（或是用符號表）來表達某些意義（例如：「香蕉」跟「黃色」），但就是沒有辦法將兩個字串在

一起成為有意義的詞或句子（例如：「黃色的香蕉」），就這個層面上來看，受過訓練的黑猩猩使用的其實僅

能算是一種訊號（signal），這種訊號溝通的方式在動物界中常見，也可以很複雜。例如蜜蜂跳舞的時候是在告

訴自己的同伴花蜜相對於太陽跟蜂巢的位置與距離，野生黑猩猩能透過表情來傳達自己當下的喜怒哀樂，但不

論多複雜的溝通系統，非人的動物沒有辦法用語言問問題，表達否定，描述過去的事件，或表示對未來事件的

看法。這些溝通模式比起人類使用的語言，都差了十萬八千里。人類在使用語言這方面，是所有動物中獨特且

獨享的能力。然而這些都還不夠驚人，因為人類的小孩，甚至能使用他們不知道的語言的語法呢！我的小孩上

個禮拜跟我說：「媽媽生氣我。」但他的意思居然是媽媽不讓他看卡通，所以讓他感到很生氣，這可不是漢語

語法，大人也從來不這樣說話，但從英語（或日語）語法的角度來看，卻是合語法的句子“Mom angered me!” 

此外，以英語為母語的小孩，也會說“Tickles me!”（Yang 2006）。這個句子沒有主語（例如，Mom tickles 

me!），對英語語法來說是不合語法的句子（以英語為母語的成年人從不這樣說話），但是從漢語語法的角度來

看，卻完全沒問題。這不只是巧合，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是小孩子亂說的錯誤語法，卻是另外一種語言的語法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所有小孩都是語言天才，他們不但能在三年內學會某個語言的語法，甚至還能使用其他語言

的語法來實驗和創造新的句子。他們究竟是如何辦到這些不可能的任務？

當代的語言學家，麻省理工學院的喬姆斯基教授（Noam Chomsky），在1950年代重新提出了一個蘇格拉底

式的假設，我們對於語言的知識是與生俱來的，這當然不是說我們生下來就懂得漢語，英語或西班牙語，而是

在我們的大腦中，存在著建構人類語言的共通原則，或稱為普遍語法（Universal Grammar），而表面上不同語

言的差異性乃是從這些共通原則下衍生出來，透過語言使用環境下的刺激所塑造而成（這就如同表面上看起來

不同的細胞也是幹細胞在不同的環境刺激下所轉變而來）。這種對語言的知識是由人類的基因遺傳而來的（以

這個角度來詮釋蘇格拉底的前世說，就知道前世指的就是我們的父母跟祖先），兒童學習語言的過程，僅是

[圖一：Raphael’s “School of Athens”, 150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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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學習其母語的獨特性（例如，在漢語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學

習用「狗」這個字來表達某種四隻腳並且整天搖尾巴流口水

的動物，還有學習「生氣」不能拿來作為使動詞（causative 

verb）⋯等），換言之，小孩在學習的是語言表面的差異性，

而不是底層的共通性原則，後者是我們不需要學習就天生擁

有的。就像我們小時候走迷宮一樣，在每個分叉點你可以選

擇向左轉或向右轉，接著在下個分叉點，你又有另一個選

擇。小孩子並不需要自己畫迷宮，他們只需要根據語言環境

的刺激做出相對應的選擇就行（當然，對語言習得來說，這

個過程是下意識行為）。理論語言學家的工作，就是找出這些

語言的共通性與差異性，進而歸納出語言的普遍原則與導致差

異的參數（所以下次你遇到語言學家，便不用再問他到底會說

幾種語言）。

近年來理論語言學家發現，世界上的語言最顯著的差異性之一，來自於某些功能詞（functional words）在不

同的語言中的構詞形式及其為有聲或無聲成分（overt vs. covert elements）。筆者近來的研究重點便著眼在漢語

與英語的對比研究上，我們希望透過研究無聲成分，來證明不同類型的語言其實也具有相同的底層語法結構。

讓我們來談談量詞，傳統文法學家很早就發現漢語與英語在使用量詞的文法上很不一樣。漢語不能說「我養了

一狗」，量詞「隻」一定得出現，相反的，英語使用者不需要量詞 “I keep a dog.” 表面上看起來，量詞這個

概念似乎不存在於英語使用者的知識裡（事實上，有些心理學家的確如此認為，他們甚至假設語言上的差異反

映了語言使用者在思考方式上的不同）。然而我們如果仔細觀察，就會發現案情其實並沒有那麼單純（就像福

爾摩斯在《銀斑駒》裡所說的： 正因為狗在夜裡沒有叫，才是令人懷疑的線索）。

要研究這些聽不到也看不見的語言成分，我們提出了一個比較方法，就是透過研究這些無聲成分出現的環

境中共同的修飾成分（modifier）。也就是說，如果一個語言中的X修飾Y（X跟Y都是有聲成分），那麼在相同

語法條件下，另外一個語言中X’的出現，便能提供Y’出現的線索（X’跟Y’對應於X跟Y，而Y’是無聲成

分）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利用漢語中量詞的修飾語來研究英語的量詞。這些修飾語中，最有趣的就是「整」（或

英語whole）這個字。「整」 跟 whole有相同的語意功能，它們可以像一把刀子般，把修飾的成分切成更小的部

分，然後描述這些部分共同的性質，例如（2）的句子裏頭，我們指的其實是車子的每個部分都生鏽了（車頂和

車尾生鏽了，引擎蓋也是，連輪圈也生鏽了）：

（2）a. The whole car is rusty.

　　  b. 整台車都生鏽了。

英語字典會說whole是一個形容詞，像yellow一樣，是名詞的修飾成分，但是whole有個特性是其他形容詞所

沒有的，就是它不能跟複數一起出現：

（1）a. The yellow cars are rusty. 

　　  b. *The whole cars are rusty. （句子前的小星星指這句話是不合語法的）。

如果我們單單研究英語，whole的這個特性會顯得很獨特而難以理解，但是如果我們看看漢語的「整」，一

切就豁然開朗。原來「整」的特殊性來自於它是量詞的修飾語，而不是名詞本身的。漢語也一樣不容許「整」

修飾複數概念：

（3）*兩整台車都生鏽了。

簡單來說，「整」跟whole這把刀子，一次祇能切一塊蛋糕，而量詞的功能，就是在語法中定義甚麼是一塊

蛋糕（也因此我們能用量詞在語言中描述數量）。這麼說來，英語的whole的特殊性便是來自於無聲的量詞成分

（ＣＬＦ）：The whole CLF car。

篇幅有限，關於「整」的其他問題以及其他的修飾成分我們無法詳談，但是我們透過對無聲成分的研究，

可以發現語言不如我們所想的那麼大不同，無聲成分的存在告訴我們，語言的差異性其實是表面的（例如，哪

些成分需要有具體表現及怎麼表現），這些是小孩子需要從後天的環境刺激中得來的，而語言的共通性（例如

句法中的量詞與其他功能詞的語言知識）是抽象而深層的，這些除了是先天獲得的語言知識外，不需要，也很

[圖二：分叉迷宮圖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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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說是靠後天學習而來的，因為無聲成分是沒有辦法靠外在刺激得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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